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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2 次會議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5 年 12 月 27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部 1809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蔡召集人明祺 記錄：詹雅庭

肆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委員介紹：略

柒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前次會議列管事項及辦理情形

決議：洽悉。 

二、本部政府資料開放現況報告 

決議：洽悉，請資訊處規劃將本部法人單位納入本部資料集 

盤點及開放範圍。 

三、本部資料盤點資料集清單(丙類) 

決議：洽悉。 

捌、討論事項： 

如何強化本部政府資料開放的質與量，提請討論 

一、楊委員鎮華： 

Open Data 可規劃朝向科學教育(例：科技大觀園)、學術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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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成果(引導方式)及產業附加價值(產學合作、專利)等方向 發

想，從重視資料內容，擴大到以使用者角度提供資料服務， 創造 Open 

Data 之附加價值。另不可開放(丙類)資料集部分， 除依法規不開放

外，其他不開放資料集應有正當理由或說明 若開放有何衝擊，

以利民眾了解。 

二、余委員孝先： 

建議部內各單位橫向聯繫、學習，重新檢視資料集之更新頻 率

及分類(定期更新係指定期檢視資料之有效性，不一定每次 都更新

檔案)，另同意楊委員看法：不開放(丙類)資料集應有 具體且正

當理由。如何判斷資料集品質之關鍵為使用者的滿 意程度，而

非資料量多寡。 

三、李委員玲玲： 

短、中長期規劃應有具體時程，短期規劃階段如能事先蒐集 及

了解使用者之資料需求，後續推動資料開放將更有助益。 另建

議可考慮增加原始資料之索取方式。 

玖、會議結論： 

一、請再次檢視不可開放(丙類)資料集清單，除依法規不開放外， 其他

不開放資料集應有正當且具體理由，未來應朝向逐步開放丙

類資料集。 

二、有關本部法人資料集部分，請前瞻司繼續協助研議可否公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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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規劃後續作法。 

三、Open Data 提供應主動篩選分析並考量實用性及使用者滿意度，

以服務、營運概念及共生的角度思考、採系統化經營以 吸引民

眾，創造資料附加價值。 

四、未來仍請配合政府推動數位經濟，主動鏈結各界資料平台， 

分析及挖掘有用資料，提供產官學研及民眾使用。 

拾、散會（上午 11 時 01 分） 
 








